附件
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
 本申请企业自愿选择“告知承诺制”审批模式，并对相关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 此次申报的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换证事项中所提交的所有文件、证件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且经营条件符药品零售企业验收标准。若需要现场检查，随时可接受现场检查。
2、 承诺药品经营许可证期满前二年以内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（GSP）相关监督检查。
3、 承诺近五年未因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药品监督部门行政处罚。
4、 承诺符合相关条件前不从事被许可经营活动。对不履行承诺所引发的后果，愿意承担以下法律责任，接受药品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：
（一）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许可决定书（批准件），立即停止药品零售经营。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时限内不再申请同一行政许可事项申请；
（二）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各类公众网等媒体上公示申请企业（人）的失信行为，包括法定代表人、质量负责人、企业负责人对此次失信行为的情况；
（三）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申请企业（人）列入黑名单和对申请企业（人）实施行政重点监管。涉及其他违法行为的，移交稽查部门依法处理。
 
申请企业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/章/身份证复印件）：   
质量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（签名/章/身份证复印件）：
 
年   月   日
